
广西壮族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 

 

关于集中确认 2024 年区直机关职工之家 
的通知 

 
区直、中直驻桂各单位机关工会： 

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

十大精神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

要论述，切实保持和增强工会工作政治性、先进性、群众性，充

分发挥工会组织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，更好地服

务区直机关干部职工，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决定开展区直

机关职工之家集中确认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报对象 

工会关系隶属于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的各基层工会，

可选择区直机关职工之家、区直机关职工书屋其中一项进行申报。 

二、申报步骤 

（一）符合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关于区直

机关职工之家集中确认的办法》（附件 1）所列条件的基层工会，

经本单位机关党委同意后方可申报。 

（二）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将于 8 月中旬对申报单位

进行实地核验，并对确认为“区直机关职工之家”和命名为“区

直机关职工书屋”的基层工会采取“以奖代补”方式予以补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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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三年内获得过“全区模范职工之家”“全区职工书屋”

“区直机关先进职工之家”“区直机关先进职工小家”“区直机

关职工书屋”“区直机关职工之家示范点”“区直机关职工书屋

示范点”的，不再重复确认补助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请各申报单位于 7 月 31 日前将《区直机关职工之家申报登

记表》（附件 2）或《区直机关职工书屋申报登记表》（附件 3）

一式三份（含纸质版和电子版）报至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，

邮寄地址：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80 号 6 楼 611 室，交换号：

12 号，电子邮箱：qzgzb5859351@163.com。 

未尽事宜，请联系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，联系人及联

系电话：农艳莹，0771-5859351。 

 

  附件：1. 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关于区直

机关职工之家集中确认的办法》 

2. 区直机关职工之家申报登记表 

3. 区直机关职工书屋申报登记表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6 月 4 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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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广西壮族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关于 

区直机关职工之家集中确认的办法 
 

一、目的和意义 

建设职工之家就是建设基层工会，为提高工会组织履职能力

和工作水平，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

作用，依法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，更好地服务职工群众，根据

《自治区总工会关于印发〈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关于全区模范

职工之家、全区模范职工小家创建活动和全区优秀工会工作者确

认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桂工发〔2021〕8 号）、《自治区总工会关

于印发〈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职工之家建设的

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桂工发〔2019〕11 号）、《自治区总工会办

公室关于转发〈全国工会职工书屋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

等文件精神，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决定在区直机关开展职

工之家集中确认和命名职工书屋工作。为规范工作程序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二、创建对象 

工会关系隶属于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的各基层工会。 

三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。创建和命名活动要规范有序，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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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会员积极性，确保创建和命名对象得到广大会员普遍认可，突

出创建活动的权威性； 

（二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。严格申报条件，确保创建和命名

活动对象的先进性，充分体现和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性； 

（三）坚持动态监督管理。实行动态评估、跟踪监督，形成

完备的闭环管理机制，做到能进能出，破除“终身制”，确保创

建活动质量。 

四、确认和命名条件 

（一）区直机关职工之家一般应从工会关系隶属于自治区直

属机关工会联合会的各基层工会职工之家中产生，其基本条件是： 

1. 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执行党

的路线方针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

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，团结带领职工奋进新征程； 

2. 工会组织机构单独设立，工会委员会、经费审查委员会

及女职工委员会等机构健全，依法取得工会法人证，近三年职工

入会率均在 90%以上； 

3. 依法独立设立工会经费账户，及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，

自主管理，规范使用； 

4. 工会会员（代表）大会、民主选举、会务公开、会员评

议等制度落实到位； 

5. 热忱服务职工群众，积极参与上级工会组织的职工活动，

工会工作获得职工高度认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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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区直机关职工书屋一般应从工会关系隶属于自治区直

属机关工会联合会的各基层工会职工书屋中产生，其基本条件是： 

1. 悬挂统一制式的标牌、使用统一标识； 

2. 有专用场地、配套书架、桌椅、可上网电脑； 

3. 藏书（含报刊）量不低于 2000 册； 

4. 有工作人员从事职工书屋的日常管理，有规范的图书借

阅及图书室管理制度； 

5. 有相应的经费保障和运行机制，并利用场地积极开展活动。 

五、附则 

本办法由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负责解释。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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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 

 
 

区直机关职工之家申报登记表 
 

 

 

 
 
 
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： 
 
 
 
 
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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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层工会基本情况 

基层工会名称  成立时间  

工会主席姓名  联系方式  

单位类型  职工总数  

会员总数  二级单位工会数  

工会小组数  专职工会干部数  

工会积极分子数  兼职工会干部数  

单位详细地址  

联系人及 
联系电话 

 邮政编码  

工会组织及本单位获得何种表彰 

注：1. 单位类型填写：机关、事业等； 

2. 工会积极分子包括兼职工会干部和由工会聘请经常担负工会工作（活动）的会员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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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先进事迹 
 

请在表格内填写，不另附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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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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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 
 

区直机关职工书屋申报登记表 
 

 

 

 
 
 
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： 
 
 
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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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单位名称  单位类型  

建成年份  职工人数  

藏书量（册）  累计投入 
（万元）  

负责人及职务  联系电话  

联系人及职务  联系电话  

开展活动情况 

注：单位类型填写：机关、事业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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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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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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